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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大學 函
地址：23741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
聯絡人：楊秋華
聯絡電話：02-25024654#18410
傳真：02-25065364
電子信箱：linday@mail.ntpu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永豐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北大進字第112180015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招生簡章及報名表各1份 (A095G0000Q112180015100-1.pdf、

A095G0000Q112180015100-2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校與國家文官學院合作辦理112年「公務人員行政

管理碩士學分班」招生簡章，請鼓勵未來3年具有參加公

務人員晉升官等訓練資格者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並轉知

所屬單位惠予公告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校與國家文官學院合作辦理112年「公務人員行政管理碩

士學分班」，提供各項晉升官等(資位)訓練之未來參訓人

員，預先研習相關課程，俾利參訓時之學習。

二、報名時間︰即日起至112年4月20日，額滿為止。

三、上課地點︰本校臺北校區(臺北市民生東路三段67號) 。

四、修畢相關學分班之課程且出席符合規定者，可登錄公務人

員終身學習時數，日後考上本校相關系所碩士在職專班，

可依系所規定抵免學分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、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200031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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